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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ANCETON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川盟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20）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市場（「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之其他公司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準投

資者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

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使然，於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聲明，並明確表示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載有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而提供有關川盟金融

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之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

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所有

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及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且(2)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

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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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收益達5,992,000港

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減少約26.34%。

•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約

40,402,000港元，而與二零一三年同期比較則錄得虧損約14,965,000港元。有關

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確認一次性以股本結算股份付款約18,714,000港元。

• 董事會懇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上述一次性以股本結算股份付款之性

質為非現金，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現金流產生任何影響。本集團財務狀況依然健康

穩妥。

•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每股虧損約1.82港仙。

•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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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未經審核）

川盟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收益 3 1,074 2,330 5,992 8,135

其他收益及虧損 3 (1,513) (561) 46 (978)

行政及營運開支 20,793 (3,364) (26,839) (6,410)

融資成本 4 (1,105) – (3,836) (2,35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3,997) (5,867) (16,398) (16,869)

應付或然代價公平值變動 – – – 4,550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5,252 (7,462) (41,035) (13,929)

所得稅 6 801 (202) 633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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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期內溢利╱（虧損） 16,053 (7,664) (40,402) (14,965)

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其他

全面收入變動 – – (17) 1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 – (17) 16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16,053 (7,664) (40,419) (14,9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溢利╱（虧損） 16,053 (7,664) (40,402) (14,96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16,053 (7,664) (40,419) (14,9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

盈利╱（虧損） 8

基本及攤薄（港仙） 0.72 (0.35) (1.82)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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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可換股

債券儲備

以股份為基礎

之付款之儲備

重估儲備

（可供

出售資產）

保留盈利╱

（累計虧損） 股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22,200 124,131 529 (13) 22,856 – – 8,537 178,240

期內虧損 – – – – – – – (40,402) (40,40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17) – – – – (17)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17) – – – (40,402) (40,419)

確認以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 – 18,714 – – 18,714

重估儲備（可供出售資產） – – – – – – (11,487) – (11,487)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22,200 124,131 529 (30) 22,856 18,714 (11,487) (31,865) 145,048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5,550 140,781 26,360 (3) 22,856 – – (1,469) 194,075

期內虧損 – – – – – – – (14,965) (14,96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16 – – – – 16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16 – – – (14,965) (14,949)

發行紅股 16,650 (16,650) – – – – – – –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22,200 124,131 26,360 13 22,856 – – (16,434) 17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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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三季度業績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一零年經修訂）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在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為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址為香港中環干

諾道中64-66號廠商會大廈23樓A室。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在聯交所創業

板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為香港及中國之上市及非上市公司提供企

業融資顧問服務。

2.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三季度財務報表（「第三

季度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

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所作之重大判斷以及於編製第三季度賬目所採用之估計不

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內所採用者

貫徹一致。本第三季度賬目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因此，彼等應與截至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第三季度賬目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法編製，惟若干金融資產及負債乃按公平值計量除外。

除另有說明外，第三季度賬目乃按港元（「港元」）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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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其他收益

收益乃指期內收取自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之費用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企業融資顧問服務收入 1,074 2,330 5,992 8,135    

1,074 2,330 5,992 8,135
    

其他收益及虧損
管理費收入 13 10 34 31

雜項收入 74 3 199 5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變現收益╱(虧損) 670 (804) 634 (80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未變現（虧損）╱收益 (2,270) 230 (821) (260)    

(1,513) (561) 46 (978)
    

4.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債券之應歸利息 1,105 – 3,836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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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釐定︰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5 16 51 54

經營租賃最低租賃付款︰

 －物業租賃 277 260 709 674

股份付款 (23,590) – 18,714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薪資、薪金、津貼及花紅 1,456 1,372 4,039 3,464

 －退休計劃供款 50 55 155 142    

(21,792) 1,427 23,668 3,606
    

6.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香港利得稅乃按稅率

16.5%（二零一三年︰16.5%）計提撥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619) 6 – 478

遞延稅項 (182) 196 633 558    

(801) 202 633 1,036
    

就有關期間及各個報告期末而言，並無任何重大尚未撥備之遞延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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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股息。

8.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各自之每股基本盈利╱

（虧損）乃按該等期間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計量。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經重列）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6,503,000港元 (40,402,000港元) (7,664,000港元) (14,965,000港元)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220,000,000 2,220,000,000 2,220,000,000 2,220,000,000

每股（虧損）╱盈利（每股港仙） 0.74 (1.82) (0.35) (0.67)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債券並不包括於每股

攤薄盈利╱（虧損）之計算，乃因本公司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之反攤薄影響，因此，每股攤

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等。

本公司所有未行使購股權未有計入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中，因其對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每股盈利╱（虧損）並無攤薄影響，原因為該等本公司購股

權之行使價高於期內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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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批准第三季度財務報表

第三季度賬目乃經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批准及授權刊發。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股息。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向香港及中國之上市及非上市公司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本集團自身定

位為持續致力躋身香港活躍企業融資顧問服務供應商行列。本集團向其客戶提供一系列全

面企業融資顧問服務，包括︰

(i) 就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

回守則（「收購守則」）提供意見；

(ii) 根據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收購守則規定之上市發行人交易出任獨立財務顧

問；

(iii) 就併購活動（「併購」）及其他企業活動提供意見；及

(iv) 就公司復牌提供意見。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持續專注於向其客戶提供不同種類之企業融資顧問服務。本集團亦持之

以恒透過商業午餐、晚宴、雞尾酒會及其他社交場合並參與多個專業團體及教育機構維持專

業網絡，促進新客戶轉介及加強挽留客戶。然而，因全球經濟持續不利營商環境及金融市場

動盪，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錄得收益約5,992,000港元，較二

零一三年同期減少約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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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緊隨就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愛滋病」）治療業務收購Revenue Synthesis Limited約25%

股權，董事會已積極管理及監控愛滋病藥物膠囊之開發進度。董事認為愛滋病藥物膠囊現時

之進度令人滿意，並有信心愛滋病治療業務將於日後為本公司股東創造價值。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Chanceton Alliance (IV)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

之全資附屬公司）與王楝樂先生訂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Bao Sheng Ventures Limited之

20%已發行股本，該公司間接持有LOVONKO Co. Ltd.（「目標集團」）之3.5%已發行股本，

LOVONKO Co. Ltd.乃為一間根據蒙古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主要從事礦產資源之勘探、利

用及貿易。LOVONKO Co. Ltd.現時持有位於蒙古之一個煤礦之礦產資源使用許可證。有關

收購之代價21,000,000港元乃經參考下列各項釐定（其中包括）(i)目標集團之前景及潛力；

(ii)透過目標集團之業務網路對本集團企業融資顧問業務之協同效應；及(iii)由獨立專業估值

師編製之目標集團估值。代價已由本公司以現金方式支付。據董事會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

知、所悉及所信，王楝樂先生及Bao Sheng Ventures Limited以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獨立於本

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且與彼等概無任何關連。由於收購事項之適用

百分比率概不超過5%，故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收購並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

本公司之董事及管理層將會竭其所能帶領本集團為其股東增創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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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收益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之約8,135,000

港元減少約26.34%至約5,992,000港元。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全球經濟持續不利營商環境及

金融市場動盪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行政及營運開支增加約4.19倍至約

26,839,000港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約為6,410,000港元。該大幅增加主要由於確認一次

性以股本結算股份付款約18,71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40,402,000

港元，上年同期則錄得虧損約14,965,000港元。有關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確認一次性以股本

結算股份付款約18,714,000港元。董事會懇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上述項目之性

質為非現金，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現金流產生任何影響。本集團財務狀況依然健康穩妥。

外匯風險

本集團持續採納保守財政政策，所有銀行存款均以港元結存，以將外匯風險降至最低。

財政政策

本集團採納保守財政政策。本集團致力透過對其客戶財務狀況進行持續信貸評估，以減少

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測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水平，以確保本集團資

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架構可符合其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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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以作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之抵押。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任全職僱員15名（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

名），當中包括董事。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僱員福利開支總額（包括董

事酬金）約4,194,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則約為3,606,000港

元。薪酬乃參照市場條款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而予釐定。酌情花紅乃根據本集團

於前一財政年度之財務表現向僱員發放，以嘉許及獎勵其貢獻。其他福利包括其香港僱員之

法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醫療福利供款。

前景展望

儘管全球經濟環境持續不利及香港營商環境競爭激烈，我們仍抱持樂觀態度，認為企業融資

顧問服務行業蘊藏潛在商機。我們將持續專注我們的核心業務，即主要為向香港及中國之上

市及非上市公司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並將透過加強技術實力、擴大聯盟網絡以及提高公

眾知名度，加強我們的核心業務。

鑒於愛滋病藥物行業具有巨大市場潛力，收購Revenue Synthesis Limited（該公司從事愛滋

病治療業務）對本集團而言屬重要里程碑。

本集團將繼續探索愛滋病藥物界以及其他藥物及醫藥相關業務機遇，並將繼續於出現機會

時尋求符合擴大收入來源及分散本集團業務風險之目標之任何可能收購，包括但不限於醫

藥相關業務。

本公司之董事及管理層將會竭其所能帶領本集團為其股東增創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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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計劃」），據此，若干合資格

參與人（其中包括全職僱員）可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要載於

本公司招股章程附錄五「購股權計劃」分段。

授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類型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每股於授出日

期之公平值

購股權之餘下

合約年期

港元 港元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七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七日至

二零二四年

九月十六日

0.68 0.12152 十年

下載披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由僱員及董事持有之本公司購股權變動：

於二零一四年

四月一日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參與人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期內失效

港元 千份 千份 千份

董事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七日

0.68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七日至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六日

– 58,000 – – – 58,000

僱員及僱問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七日

0.68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七日至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六日

– 96,000 – – – 96,000

      

– 154,000 – – – 1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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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名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券中擁有以下權益及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認為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於股東名冊登記，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第5.46至5.67

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於本公司之好倉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普通

股份數目

持有相關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股權

概約百分比

何超蕸女士（附註1） 實益擁有人 336,000,000 7,000,000 15.45%

受控法團權益 100,000,000 140,000,000 10.81%

黃錦華先生（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960,000,000 7,000,000 43.56%

文穎怡女士 實益擁有人 190,040,000 22,000,000 9.55%

Lan Ling Tak先生 實益擁有人 – 22,000,000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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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續）

附註：

1. 何超蕸女士於合共583,000,000股股份╱相關股份（合共佔本公司股權約26.26%）中擁有

權益，其中(i)100,000,000股股份獲配發予Refulgent Sunrise Limited（一間由何超蕸女士

擁有36%之公司）且其為本公司相聯法團Revenue Synthesis Limited之約75%股權之股東。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何超蕸女士被視為透過Refulgent Sunrise Limited於Revenue 

Synthesis Limited之約75%股權以及本公司之10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ii)何超蕸

女士個人持有336,000,000股股份；(iii)140,000,000股股份與其透過於Refulgent Sunrise 

Limited之股權持有可換股債券之衍生權益；及(iv)與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七日向何

超蕸女士授予之購股權有關之7,000,000股股份。

2. 該等960,000,000股股份乃以Kate Glory Limited之名義登記。黃錦華先生為Kate Glory 

Limited之100%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錦華先生被視為於Kate 

Glory Limited持有之96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該7,000,000股股份與本公司於二零

一四年九月十七日向黃錦華先生授予之購股權有關。

可換股債券

債券持有人名稱 發行日期 換股期

每股

換股價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贖回

相關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港元

Refulgent Sunrise 

Limited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五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五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四日

0.625 140,000,000 140,000,000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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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續）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

何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認為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於股

東名冊登記，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第5.46至5.67條而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

主要股東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據董事所知，以下人士╱實體（不包括本公司之董事或主要

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以下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於本公

司須保存之股東名冊中登記，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於所有情況下於本公司或本集團

旗下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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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普通股之

股份數目

持有相關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股權

概約百分比

Kate Glory Limited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960,000,000 – 43.24%

黃錦華先生（附註1） 受控法團權益╱

實益擁有人

960,000,000 7,000,000 43.56%

文穎怡女士 實益擁有人 190,040,000 22,000,000 9.55%

何超蕸女士（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實益擁有人

436,000,000 147,000,000 26.26%

Refulgent Sunrise Limited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0 140,000,000 10.81%

附註：

1. Kate Glory Limited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有限公

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黃錦華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黃錦華先生個人持有7,000,000股

相關股份。

2. Refulgent Sunrise Limited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何超蕸女士擁有

36%。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何超蕸女士被視為透過Refulgent Sunrise Limited於該

等股權中擁有權益。何超蕸女士個人持有336,000,000股股份以及7,000,000股相關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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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之好倉（續）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並無知悉任何其他人士╱實體（不包

括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將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於本公司須保存之股東名冊中登記，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於所有情況下於本公司或

本集團旗下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

董事收購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於報告期間之任何時間內，概無任何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

而獲益之權利授予任何董事或其各自配偶或未滿十八歲子女或由彼等行使之權利；或概無

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為任何安排訂約方而致使董事、其各自之配偶或未滿

十八歲子女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取相關權利。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已購買、贖回或出

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及彼等各

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重大競爭及任何

該等人士與本集團產生或可能產生任何其他衝突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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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該等守則條款之嚴格程度不遜於創業板

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之買賣規定準則。經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據本公

司所知，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一直遵守該買賣規定準則

及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並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

之規定制定書面職權範圍，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呈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委員會由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趙志剛先生、William Robert Majcher先生及邱恩明先生（為委員會主

席））及一名執行董事劉令德先生組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尚未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審核但已由委員會審閱，而委員會認為

該等財務報表已遵守適用之會計準則、聯交所及法例規定，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承董事會命

川盟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黃錦華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何超蕸女士（主席）、黃錦華先生、劉令德先生、文穎怡女

士、梁民傑先生及王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志剛先生、William Robert Majcher先生及

邱恩明先生。

本公佈將由刊登之日起至少七日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及於「最新公司公告」網頁

刊載。本公佈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chanceton.com)刊載。


